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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历史上的任

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态，都有意或无意在寻求合法性上做出了努力。从合法性

的视角，对礼与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君主通过制礼论证自己的合法性，

礼成为君主贯彻自己意志的隐喻系统和合法性建构的关键。

关键词：礼；传统政治；合法性；政治社会

中图分类号：Ｄ６９１．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２４８（２００８）０４０１０９０６

　　在２０世纪的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讨论中，合

法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它构成了“一个政治体

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１］。几乎

所有的政治学家和试图在理论上发表意见的社会学

家们，都必须借用这个概念。应当说，自从人类进入

政治社会以来，合法性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

管理形式，都在谋求合法性上作出了努力”［２］。简

单地说，合法性是统治者为获得民众对其统治现实

的内心服从而进行的自我辩护。本文从现代政治合

法性的视角，对礼与中国传统政治中合法性问题进

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合法性问题的提出

　　让·马克指出：“合法性一词第一次在中世纪

的文献中使用，其词义仍然保留着‘与法律相一致’

这一理念”［３］。显然，合法性的这种涵义与我们今

天所理解的是有差别的。社会学理论对合法性问题

的探讨，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卢梭关于公共权

威起源问题的论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马基雅维

利和卢梭关于合法性问题的敏锐论述未能受到应有

的关注。直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马克斯·韦伯

改变了卢梭有关合法性基础的提法，系统而完整地

论述了国家合法性的各种不同基础，使合法性问题

成为政治社会学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看法，任何一种合乎需要

的统治都有着合法性基础。从合法性的客体来说，

他必须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

连续性而不会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

服从［４］。按照上述合法性的概念，合法性的基础是

什么呢？或者说，权威为什么会得到服从？某种统

治依据什么正当理由而存在？在这个问题上，韦伯

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三种类型

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基于领袖人

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以及基于合理合法准

则上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强调，这三种合法性

统治的基础都属于纯粹的类型，他们从来没有在社

会和历史中以纯粹的形态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

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纯粹类型的混合，但不同类

型因素的比重和组合方式可能有差异，因而某种现

实的统治合法性可以非常接近某一类型。



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经验论的角度对合法性问

题进行阐述。他认为，无论何种统治形态都要努力

标榜自己是合法的，都要唤起人们对其统治的合法

性的信仰。“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

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

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存在的

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

法性的信仰”［５］。在韦伯看来，统治是一种“建立在

一种被要求的、不管一切动机和利益的、无条件顺从

的义务之上”［５］。可见，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合法性

强调的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即统治

者的命令和被统治者的自愿服从，至于统治者的命

令是否符合道义以及统治者居于何种道德动机来认

同统治者的统治，均不做善恶的评定。按照此种逻

辑，自然是任何类型统治的存在，无论其以何种形式

出现，都必定具有程度不同的合法性，即存在的就是

合法的［６］，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

地。对于统治者来说，只要努力为自己营造合法性

就已足矣。我们之所以说韦伯的合法性概念具有权

术和权谋的性质，那是因为韦伯所理解的合法性是

一种形式化的、工具性的合法性，是一种抽去了任何

实质性内容的合法性。虽然韦伯比较推崇法理型的

合法性，但在谋求合法性的问题上，他更多关注的是

通过什么样的科学化、技术化手段去获得［２］。

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得到了许多政治学

家和社会学家的认同，经验主义遂成为合法性研究

的基础范式。之后的帕森斯、李普塞特、阿尔蒙德继

承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马克斯·韦伯及其继

承人看来，合法性问题是一种事实判断，所注重的是

人们对于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和信任的事实性问

题，判断的结果是有没有合法性以及如何获得合法

性。这种忽视了合法性的价值规范而片面为现实统

治辩护的态度受到后来学者的诟病：“如果关于合

法性的信念被看做是与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主

义现象，那么它的依据显然只有心理上的意义”［７］。

因为他的基本学术动机是服务于政治统治的目的，

只是“一门披上了科学外衣的权术哲学”，甚至“造

成政治哲学在近代堕落的罪魁祸首”［２］。

马克斯·韦伯之后，对合法性研究理论贡献最

大的是哈贝马斯。从整体上来说，哈贝马斯对合法

性问题上的经验主义倾向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侧重

从规范层面考察合法性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

合法性不应单纯理解为大众对于国家政权的忠诚和

信仰，合法性不是也不会来源于政治系统为自身的

统治所作的论证或证明。哈贝马斯要求对一种政治

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作出价值提问，即一种政治是

否包含着被认可的价值，才是有无合法性的最好证

明。他指出“一个统治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

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这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

作出正确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

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

认”。可见，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统治的合法性除了

其政治体系客观上被人们所接受外，还必须符合人

们心目中的永恒普遍的正义原则，在价值判断上必

须是正当的［６］。这就是哈贝马斯在合法性问题上的

一个著名论断：“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

可的价值”［８］。显然，这里的“值得认可”并不等于

被认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而在于“应该

不应该”［９］。哈贝马斯将合法性关注的焦点放在认

同的“价值”，而不是得到认同的“事实”。由此可

见，他所强调的是政治系统合法性赖以存在的价值

基础；也就是说，当某种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

中存在被认可的价值时，这种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就

具有了合法性。这一点是理解哈贝马斯关于国家合

法性问题的关键所在［１０］。哈贝马斯尖锐地指出，在

这些高度专制的社会里，由于统治者集政治权力和

合法性解释权于一身，合法性解释或证明完全是出

于统治者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工具，因而难以赢得

大众的忠诚；即使大众对政治权力产生了忠诚和信

仰，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合法性，因为从中无法解释

在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曾盛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国

家，其政治秩序合法性的理智基础究竟是什么［２］？

二、中国历史语境中的

政治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具有普遍性，它并非仅存在于西方

的历史语境中，而是古今各种统治形态都无法回避

的问题。马克斯·韦伯说：“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

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一切权力都要

求为自身辩护”［１１］。如果没有这种合法性信仰的存

在，我们几乎无法想像当支配及权力出现时，被统治

者会如羔羊般驯服地、心甘情愿地接受被支配甚至

奴役的局面，他们总是会对这种暴力感到不满，一有

机会就一定会起来反抗，推翻这种统治。所以，统治

的合法性问题是任何政治统治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问题。在权力建立合法性的过程中，关键是为权力

的支配寻求一个道德上的理论根据，使得统治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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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治得心安理得，而被统治者也认为统治者统治

的权力是正当的。在古代中国，这个道德上的理论

根据是由礼来担当的。作为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

者之间一种共同的价值认知，礼将以皇（王）权为核

心的政治秩序、权力模式与民众的经验世界贯通，使

权力的支配成为日用之常，成为无须追问的预设前

提。因此，礼成为古代君主构建自身合法性的枢纽。

礼自诞生之初就承担起对统治权力合法性论证

的使命。这从“礼”字的构造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

这个“丰”（礼或礼）字，实际上是一个会意字而非象

形字，是盛玉以奉神之器皿。最初以奉神之器为

“丰”，后来变化成为奉神人之酒礼为“醴”，再变为

奉神人之事为“礼”。这个过程，经由“丰”字而变为

“醴”，再转变为“礼”，其中已经孕生了丰富的宗教、

社会、权力的意义［１２］。从历史的现实来看，礼源于

祭祀，本为巫祝的一种权力。在向国家演进的过程

中，巫祝逐渐攫取了这种通天祭祀的“公共权力”，

出现了“巫王合一”的现象。这时，作为宗教权力的

礼也就从巫师、祭司的手中转到了君王手中，成为君

王的独占性特权［１３］，故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

说法，礼成为与军事征伐并立的国家最重要的大事。

随着历史的进程发展，礼的政治作用愈发凸显，在文

献中也有所体现，如《国语·鲁语上》中记载：“夫

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

国典”。又如《中庸》中记载：“郊社之礼，所以事上

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

尝之义，治国其如示其诸掌乎！”这些都表明礼乃君

主治国所必须掌握的一种根本权力，必须掌握在天

子手中，君王手中有礼、无礼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成败，因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被视为天下大治的

一个重要标志。张光直先生通过对史前时代出土礼

器的研究，认为在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祭

祀与战争构成了维护王权的两大关键因素，用考古

的资料证实《左传》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

法［１４］。如果君主“怠礼”，则会“失政”，国将“不

立”，而导致祸乱，这更加明显地说明了礼所具有的

权力性质。

礼不仅促成了政治秩序中差序格局的形成，而

且还能为这种秩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在中国进入

阶级社会以后，“礼”成为权力秩序的象征；同时，礼

所包含的价值体系构成了统治者维护自身合法性的

道德基础，君主通过“制礼”来生产自己的合法性，

成为最高权力贯彻自己意志的隐喻系统。因而，儒

家所倾心维护的礼制实际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

用———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把人为的说成自然的，

把自然的说成永恒的。礼通过对社会的类分，并将

之解释为一种天然的等级结构体，这在无意之中便

论证了这种等级结构体的绝对性、专制权力的绝对

性［１５］。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既是一种制度上的规

范，又是一种含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导向。中国

古代史中合法性模式的这种特殊性，是由礼的自身

特点决定的：中国文化中的礼不仅是一种制度设计，

而且是一种价值体系。尽管礼本身不是中国文化中

的最高范畴，但它代表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永恒规律。《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合于天

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

《礼记·乐记》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这

就是说，礼与天时相吻合，存在于大地上的万物之

中，跟神秘莫测的鬼神世界保持一致，跟人类的心理

规律相符合，是让宇宙万物按照固有规律运行的那

样一种事物。显而易见，礼是宇宙间固有的一种客

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是形而上与形而下

的统一，从而礼才具有了这种合法性论证的可能性。

从深处说，这种合法性思路与古代中国人特有

的宇宙观相关。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

北辰在天之中央，中国在世界之中央，如《论语·为

政》中表述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

是宇宙的基本秩序。这种宇宙认识论引起了古人对

人间秩序的相似联想，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说：“古代

中国的天文学知识，通过象征、暗示与种种相关的仪

式，把一种据说是正确的、符合自然规则的空间格局

传达给人们，使他们建立合理的思想基础，并使人们

的各种各样观念与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着统一连

续与和谐。……在古代中国，人们本来就有一种自

然的追求与相信秩序和层次的趋向，他们把宇宙天

地的运转秩序与空间层次当作一种合理性暗示和象

征，从而认为理想的人间秩序应该与宇宙秩序保持

一致，依天地而立的礼法就是在这种宇宙象征的支

持下才取得最终合法性与合理性的”［１６］。“作为一

种特殊的社会制度或规范体系，礼在本质上可以说

是自然的，……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礼，本身就是宇

宙秩序的一部分”［１７］。故而，礼制秩序成为宇宙自

然秩序在人间的自然投射，是人间秩序合理合法的

暗示。正是基于礼的这种“自然”秉性，将之用于论

证皇（王）权的合法性是最恰当不过的。因为最高

统治权的合法性是从礼的角度建立的，而礼本身又

被认为是自然秩序在人间的体现，于是在礼的媒介

之下，政治秩序与自然秩序得以沟通，人间的权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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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秩序成为“天命”的自然安排，在这种宇宙秩序的

大背景之下建立的合法性，自然就具有了超世俗的、

无可置疑的权威。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礼与暴力是中国古代政治

统治的两极，礼以其独有的价值体系，“使得某种秩

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从而构成民众服从的愿望或

习惯，因而发挥出超乎武力的威力”［１８］，从而成为一

种内在的支配力量，支撑起中国几千年的王权政治。

三、礼与中国传统政治的

合法性构建

　　礼在中国古代是整个社会制度的灵魂，成为规

范政治制度与政治活动合法性的规则；礼还透过制

度层面，直射人心，是人们心目中对行为进行价值判

断的正义原则，也是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关于评价

行为是否合理的观念体系。因此，可以这样说，“古

代以父子、夫妇为中枢建立起来的家庭秩序，基本上

靠礼维护和评价；以君臣关系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

会政治秩序，也是以礼仪作为工具加以维护的。礼

不但是一种制度工具与维护工具，而且是制度与秩

序的合法化评价标准”［１９］。中国古代的合法性模式

是以礼为核心的秩序体系，这种秩序与现实的政治

统治形成一种紧张，儒家以这种秩序“为理想坐标

去反观和衡量现实世界。一旦现实政治生活与这一

秩序发生紧张和冲突，人们则认为形而下的政治生

活出现了‘变异’，就将按照这个超越的秩序准则，

去‘正’个人或集体的政治行为”［２０］。以春秋时期的

礼制危机为例，彼时周室衰微，诸侯力政，可以说，制

度层面的礼已经被破坏殆尽，权威的来源是武力而

不再是礼，但礼作为一种合法性评价的价值体系仍

然发挥着作用，《左传》中所谓的“礼也”、“非礼也”

的判断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如《左传·襄公十九

年》记载：“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

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

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

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

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

而惩无礼也。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

小国幸于大国，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季孙氏借别国之力而“作林钟而铭鲁功”，臧武

仲认为此行为不合礼，必导致亡国的下场。这实质

也是一种以礼为准则的合法性评价。从合法性的意

义上说，礼崩乐坏之所以可怕，不仅在于政治秩序与

社会秩序的失序，更在于作为合法性评判的礼的价

值的失落。《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赵简子问子

大叔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回答说：“是仪也，非礼

也”。这说明儒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转而将礼

的关注焦点转到礼的价值核心，孔子以仁释礼，其实

质是企图以礼为工具，重建政治合法性的标准。他

以《春秋》的微言大义和正名为手段，对天子、大夫、

诸侯的言行进行评价，使乱臣贼子惧，也将礼的合法

性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１９］。孔子之后，礼成为儒者

针砭现实、改良时政的武器，儒家的通常做法是把礼

作为普遍性的价值标准，将之与现实的政治进行对

照并进行合法性评价，以达到匡正现实统治的目的。

秦汉以后，礼的合法性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并进而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合法性仪式（即位礼、祭

祀天地等），这套仪式也是确立帝王合法性的必经

程序，帝王的合法性只有经过这一程序的确认之后，

才会在主流思想中被认为具有合法地位。中国历代

王朝，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都

没有在政治上突破礼的束缚，政权模式没有走出礼

的制约。这在根本上是由于礼与中国古代的等级社

会相适应，对于维持有效的统治有着极大的作用。

历代统治者在建国之初都要“制礼作乐”，以此来标

榜自己的统治是与传统的“先王之道”一脉相承。

而“天下有道”、“礼乐兴盛”更是美好政治的标准。

这是因为礼是维护合法统治的信仰基础，是统治权

威的来源。在中国古代，礼从观念、制度等方面维护

了社会的等级结构，使社会等级秩序长久存在，因此

从总体上说，礼提供了统治的合法性［１３］。对此，葛

兆光先生曾经有段精辟的议论：“古代中国所有的

王朝，都曾经借助一系列的仪式与象征，确立自己的

合法性，这叫‘奉天承运’，在国家典礼的隆重仪式

中，拥有权力者以象征的方式与天沟通，向天告白，

同时又以象征的方式，接受天的庇佑，通过仪式向治

下的民众暗示自己的合法性，因此，国家典礼常常比

今天想象的更重要，正是如此，郊祀与封禅才会在古

代政治生活中被放置在如此醒目的位置上，而明堂、

圜丘、宗庙制度才会成为如此重要的知识”［２１］。

文化人类学研究认为，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的表现形态，最为重要的是仪式作为社会价值重要

载体，为社会行为提供了范式［２２］。如西方宗教学家

杜普瑞曾指出：“仪式行经的目的并非重复它所象

征的日常行动，而是将它置于更高的视域，以便赋予

意义”［２３］。在古代社会的知识信仰与思想条件下，

以上的几种祭天仪式对于统治者的合法性构建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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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乎寻常的意义。礼作为象征性、演示性、由文化传

统所演绎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不仅凝聚着一个国家

民族的人文理念和思维形式，是一种皇（王）权政治

文化的阐释和展示，而且体现了一种国家信仰和意

识形态的深层表达方式，凸显了一种价值观念，其

意义在于用主导性的价值观念为社会秩序和纲常伦

理确立一个理论支撑，为政治合法性寻找最终依据。

因此，正如韦切斯特指出：“典礼是一种象征性的陈

述形式”，“礼仪帮助统治者实现对其他人的权威。

当礼仪中的受令者最初接受了约束性的礼仪语言，

这意味着他也接受了处在高位的施令者……异议被

排除掉了，因为人不能与礼仪的秩序、或礼仪采用的

语言抗辩”［２４］。在祭祀中，天成为人间天子获得神

圣力量的一种符号，如《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唐玄

宗在《纪太山铭》中把自己与上天说成是一种拟“血

缘”关系：“维天生人，立君以理，维君受命，奉天为

子”。这是一种典型的君权天授论。另据《艺文类

聚·礼部上》引《五经通义》中亦有：“王者所祭天地

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也”的说法。天

在这里拥有了人间皇帝“模拟父母”的身份，在祭祀

之礼中确立了人间帝王对天的臣属关系，由此建构

了一种虚拟的天地君的秩序，并通过庄严的典礼向

世人展示了这种秩序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使得帝王

取得了一种超越众生之上的权威。同时，祭天是帝

王的特权，祭祀时以祖配天，以礼的名义确立了帝王

是天的子孙地位，从而使其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他

的合法性得到天地等超世俗权威的认可，从而成为

上承天命的合法领袖。因为礼与权力之间的这种关

系，对权力的争夺也体现在礼制领域。

四、结　语

　　在中国专制社会的漫长历程中，君主政治之所

以在多数时候都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秩序性，即使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人民的反抗与王朝的更

替，但君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从未遭到质疑，归根结

底在于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合法性是从礼的角度建

立起来的。因此，历代统治者在王朝初期就要制礼

作乐，以标榜自己的统治与传统的先王之道一脉相

承。而“天下有道”、“礼乐兴盛”更是完美政治的标

准。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这种建构模式，无

疑寄托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特有的价值追求，即

通过礼对最高权力合法性的维系，将权力合法性的

重大政治命题与民众的“日用之常”贯通，进而实现

统治秩序与宗法社会秩序的完美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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